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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的

审议报告
——2023 年 11 月 22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西冀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西壮

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由

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进行初步审议。在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杨静华副主任的带领下，社会建设委员会积极做好条例

审议相关工作，从 3月开始，结合常委会开展关于我区应急

处置保障能力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赴南宁、柳州、防城港、

百色市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基层对修订安全生产条例的意见

建议；赴山西、辽宁两省学习考察，学习借鉴两省在修订安

全生产条例上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社会建设委员会积极

参加全国人大社会委在合肥召开的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座

谈会，在会上作交流发言，重点介绍广西安全生产领域人大

立法和监督工作情况和广西实施安全生产法存在的主要问

题，认真学习山东、天津、河北等 6省在安全生产领域的相

关立法经验；积极加强与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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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司法厅、应急厅等部门的沟通联系；书

面征求 14 个设区市的人大常委会、28 个区直部门、6 个地

方立法服务基地和 30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召开专家

论证会、部门座谈会，就相关立法问题与有关单位和专家学

者认真沟通研究。在此基础上，11月 10日，召开委员会会

议，综合各方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

如下：

一、草案的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2021年 4月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西时强调，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有效遏制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2022年 10月在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

论时，勉励广西要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在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支持下出台的国务院相关文件，也要求广

西严密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为我区以高水平安全推动我区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人大开展安全领域立法工

作提供了遵循。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自 2006年出台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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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依法加强我区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发挥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2022年，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指标同比分别下降 59.54%、49.61%和

71.14%，降幅位居全国第一，连续 38 个月杜绝重大事故，

连续 14 年杜绝特别重大事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

统和新型生产经营方式并存，各类新旧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

交织叠加，我区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今年 1-10月，全区

发生事故 561起、死亡 600人、受伤 197人，安全生产形势

不容乐观，尤其是部分地方安全生产基础薄弱、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不完善、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比

较突出，影响和制约了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修改了安全生产法。在此之后，上海、山东、浙江等十多

个省（市、区）陆续对本省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作了修改完

善。社会建设委员会认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高质量

安全就没有高质量发展。修订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细化上位法完善现行条例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我区安全生产监管体

制、厘清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管的关系、压实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体责任、强化基层安全生产基础、提高安全监管和应急救

援保障能力等。因此，修订我区安全生产条例是非常必要的。

草案立法目的清晰，体例完整，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坚持问题导向，固化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围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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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安全生产工作原则机制、健全政府安全生产工作体系、压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完善应

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有地方立法特色和创新，与上位法没有原则

性抵触，符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广西发展实际需要，具有合

法性和可行性。

二、对草案的修改建议

为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社会建设委员会提出以下修改

建议：

（一）增删有关内容

1.在第二条“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

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

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增加“矿山

安全”内容。理由：矿山安全工作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复杂

性和艰巨性，国家出台了许多针对加强矿山安全监管的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特别是今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更是引领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有

必要将此写入条例。

2.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前款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内容。理由：

现实中，生产经营单位主体众多，个别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完全具备第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难度较大，若再执行第二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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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导致很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3.在草案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中增加特

种作业考试场地建设的规定。理由：现实中，特种作业考试

场地供给不足、布点不均衡、考点建设不规范、考场舞弊现

象时有发生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堵点、痛点之一，通过将

“特种作业考试主管部门统筹考试场地建设，逐步建设覆盖所

有特种作业类别的考试点，并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容写入条

例，既能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又可以有效解

决上述问题。

4.在草案第四章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中

增加事故提级调查和指定管辖的规定。理由：在实践中，遇

到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在多个行政区划分界线上，或者因项目

建设选址需要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在发生事故后由哪个地方

政府负责上位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给事故调查处理带来了

许多困惑，在条例中增加“上一级人民政府可以派员或者直接

组织调查处理应当由下一级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的生产

安全事故；应当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理的生产安全

事故，上一级人民政府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政府组织调查处

理”等事故提级调查和指定管辖的内容，可以有效解决事故发

生后存在的管辖权不明的问题。

5.在草案第五章法律责任中增加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即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法律责任内容。理

由：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主体和一线前沿，其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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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员工，都不同程度直接和间接影

响着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并未设置相应罚则。为进一步明确监管执法依

据，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条例实施更

有刚性和可操作性，有必要突出强调生产经营单位的违法成

本，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作出相应的

法律责任规定，这样有利于建立起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

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解决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传

导不力问题。

（二）具体条款的修改

1.删除第七条第三款中“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应用等”内

容。理由：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定

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删除后表述更规范，也避免条款内容

落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

2.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

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建立健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负责

组织实施”。理由：原条文列举的制度只是通用制度，不能完

全涵盖，不同性质企业安全生产制度会有区别，不设置上限

更有利于企业根据实际完善各类安全生产制度。

3.将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安全生产投入制度”修改

为“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制度”。理由：规范表述，避免歧义。

4.删除第十四条第一款中“落实‘一岗一责’”内容。理由：

该提法过于口语化，也没有出处，且容易与“一岗双责”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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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此内容避免歧义。

5.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项中“改变”前加上“重大”内

容。理由：前两项涉及的程度均为“重大”“极端”等严重程度，

第三项应与前两项程度保持一致，便于执行。

6.删除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中“作业资质、”内容。

理由：确认作业单位的作业资质应当在具体实施危险作业前

完成，将其列入危险作业现场管理的内容中，与实际流程不

同，也难于执行。

7.将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按照职责分工对容易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执法检查”修改为“按照职责

分工对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进行执

法检查”。理由：参照上位法规范表述，强调严格执法。

8.在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应急管理部门”前加上“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内容。理由：规范表述，避免歧义。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议。


